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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8 关于存货 

根据二轮问询回复对一轮问询回复的补充，小米模式下，公司采取

订单生产模式，实现产销一致，其相应期末存货均有订单与之对应，无

需大规模备货。自有品牌期末存货占收入的比例较低，分别为 18.44%

及 11.30%。 

请发行人：（1）说明在小米模式下产销一致，报告期各期存货占

收入比例波动较大的原因；（2）说明自有品牌存货占收入比例与同行

业公司存在的差异并分析差异原因。 

请保荐机构及申报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问题 8 回复： 

问题 8 关于发行人说明的部分 

（1）说明在小米模式下产销一致，报告期各期存货占收入比例波动

较大的原因 

报告期各期，公司米家品牌存货占收入比例如下表所述： 

单位：万元 

品牌 项目 2019-3-31 2018-12-31 2017-12-31 2016-12-31 

米家品

牌 

存货-材料及

整机 
7,011.30 9,680.67  3,017.42 2,271.19 

收入 34,984.02 143,892.62 98,855.11 18,051.99 

存货占收入

比例 
20.04% 6.73% 3.05% 12.58% 

小米模式下，公司根据小米订单需求安排生产计划，米家品牌各年末存货主

要为满足次年初产品的销售需求。各期期末，米家品牌存货占收入比例分别为

12.58%、3.05%、6.73%及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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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米家品牌存货占收入比例呈现下降趋势，由 2016 年末的 12.58%下降

至 2017 年末的 3.05%。米家品牌产品于 2016 年 9 月上市销售，2016 年仅有一个

季度销售，故 2016 年全年销售收入较低，导致期末存货占收入比例较高。2017

年米家品牌产品销售收入大幅增长，全年销售收入上升至 98,855.11 万元，上涨

约 447.61%，导致期末存货占收入比例随之下降。 

2018年米家品牌期末存货占收入比例呈现上升趋势，由 3.05%上升至6.73%，

主要是由于公司期末米家品牌产品存货增加所致，2017 年及 2018 年末，米家品

牌存货金额分别为 3,017.42 万元及 9,680.67 元，增长约 220.83%。存货的增加主

要由于：1）一方面由于米家品牌产品上市后市场需求不断增加，随着米家品牌

产品销售订单增加，公司按照以销定产的生产方式安排生产，故米家品牌产品存

货随之增加。另一方面，由于元旦、新年等节假日的促销活动集中于年底及次年

年初，且元旦、春节放假等因素会使得次年第一季度生产工人较为紧缺，因此小

米为避免出现年初出现供不应求的现象，于 2018 年第四季度增加了需要公司生

产的订单数量，导致米家品牌产品期末存货金额增加，占收入比例上升。2）小

米模式下，公司根据小米发货指令从代工厂向小米发货，公司将产品交付至订单

指定的交货地点，小米指定收货人对产品进行验收。2018 年底，公司按照小米

销售订单生产完工的产成品尚未交付，故导致年底米家品牌存货金额较上年末相

比增加，占收入比例上升。  

2019 年第一季度米家品牌存货占收入的比例呈现上升趋势，由 6.73%上升至

20.04%，主要是由于 2019 年公司销售米家品牌产品产生的收入仅为一个季度销

售收入，因此与 2018 年末米家品牌存货占收入比例不直接具有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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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说明自有品牌存货占收入比例与同行业公司存在的差异并分析

差异原因 

报告期内，自有品牌存货占收入的比例与同行业公司科沃斯差异情况如下表

所述： 

单位：万元 

品牌 项目 2019-3-31 2018-12-31 2017-12-31 2016-12-31 

自有品牌 

存货-材料及

整机 
16,696.00 17,747.41 1,986.54 - 

收入 50,672.15 157,055.15 10,771.11 - 

存货占收入

比例 
32.95% 11.30% 18.44% - 

科沃斯 

存货 100,702.05 117,464.83 63,211.98 58,174.74 

收入* 121,924.28 556,458.22 444,504.23 319,496.75 

存货占收入

比例 
82.59% 21.11% 14.22% 18.21% 

注 1：上述收入数据均为公司及科沃斯销售商品产生的主营业务收入金额。 

注 2：2019 年第一季度科沃斯季报中未披露主营业务收入金额，根据科沃斯 2017 年至 2018

年度财务数据，其主营业务收入占营业收入的两年平均比例约为 97.70%。2019 年第一季度

科沃斯季报中披露的营业收入为 124,791.85 万元，公司对科沃斯 2019 年第一季度主营业务

收入进行估计：主营业务收入=营业收入*97.70%，约为 121,924.28 万元。 

2017 年，自有品牌期末存货占收入比例为 18.44%，高于科沃斯的 14.22%，

主要是由于自有品牌于 2017 年 9 月实现销售，因此销售期间较短，2017 年自有

品牌销售收入较低，导致自有品牌期末存货占收入比例较高。  

2018 年，自有品牌期末存货占收入比例为 11.30%，低于科沃斯的 21.11%，

主要由于公司与科沃斯不同销售渠道销售占比差异造成。报告期内，公司自有品

牌销售渠道包括线上销售（电商平台入仓和线上 B2C 销售）和线下经销。其中，

电商平台入仓模式和线下经销模式下，公司根据客户的订单计划安排生产，期末

存货备量较小。线上 B2C 销售模式，公司直接向终端消费者销售，因此需要保

有备货量以保证及时向终端消费者发货。报告期内，自有品牌及科沃斯主要销售

渠道收入比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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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销售模式 
2019-3-31 2018-12-31 2017-12-31 2016-12-31 

石头科技 科沃斯 石头科技 科沃斯 石头科技 科沃斯 石头科技 科沃斯 

小米模式 43.83% / 50.17% / 90.36% / 100.00% / 

电商平台入仓 10.30% 未披露 11.58% 未披露 1.78% 13.36% - 12.41% 

线上 B2C 平台 12.09% 未披露 12.87% 未披露 5.85% 26.36% - 27.96% 

线上分销商 / 未披露 / 未披露 / 5.76% / 7.10% 

线下销售 33.78% 未披露 25.38% 未披露 2.01% 54.52% - 52.53% 

合计 100.00% 未披露 100.00% 未披露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注：小米模式主要为米家品牌产品；电商平台入仓、线上 B2C 平台、线上分销商、线下销

售均为自有品牌。 

2018 年，公司自有品牌线上 B2C 渠道销售收入比例为 12.87%。科沃斯虽

未披露 2018 年线上 B2C 渠道销售比例，但根据 2016 及 2017 年数据，线上 B2C

销售渠道占比平均约为 27.16%，且保持稳定，以此数据相比较，科沃斯线上 B2C

销售渠道收入占比大幅高于公司自有品牌。同时科沃斯线下销售渠道中包含线下

零售，由于线上 B2C 平台销售和线下零售需要提前备货，因此，科沃斯需要保

有较大规模备货以满足终端消费者购买需求，导致其期末存货占主营业务收入的

比例高于公司自有品牌。 

 

问题 8 关于申报会计师核查的部分 

请保荐机构及申报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1）申报会计师按执业要求履行的主要核查过程 

1）与发行人管理层进行访谈，了解与存货相关的内部控制； 

2）与发行人财务部访谈，了解发行人各期期末收入及存货变动的原因； 

3）检查存货的期后销售情况； 

4）对存放在欣旺达代工厂的原材料、委托加工物资及库存商品进行抽盘，

查看存货的存放地点、存货状态等； 

5）对存放在第三方物流仓的存货情况进行函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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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申报会计师经核查发现的事实 

1）小米模式下，发行人报告期内米家品牌存货占收入比例波动主要受市场

整体及季节性需求波动，导致销售订单波动，具有商业合理性； 

2）由于公司自有品牌销售时间以及自有品牌不同销售渠道收入占比与可比

公司科沃斯存在差异，发行人报告期内自有品牌存货占收入的比例与可比公司科

沃斯存在差异是合理的。 

（3）申报会计师核查意见 

根据上述核查过程及核查发现的事实，申报会计师认为： 

1）发行人报告期内，米家品牌产品期末存货占主营业务收入比例波动较大

具有合理性； 

2）发行人报告期内自有品牌存货占收入的比例与可比公司科沃斯存在差异

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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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9 关于应收账款周转率 

根据二轮问询回复对一轮问询回复的补充，报告期各期米家品牌的

应收账款周转率分别为 2.93、4.73、5.54，2017、2018年自有品牌的

应收账款周转率分别为 2.68和 12.65。 

请发行人：（1）结合米家品牌按月结算、收票付款等销售、收款

模式说明应收账款周转率存在较大波动的原因及合理性；（2）说明自

有品牌应收账款周转率和同行业上市公司差异较大、变化趋势相反的原

因及合理性。 

请保荐机构及申报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问题 9 回复： 

问题 9 关于发行人说明的部分 

（1）结合米家品牌按月结算、收票付款等销售、收款模式说明

应收账款周转率存在较大波动的原因及合理性 

2016 年公司米家品牌应收账款周转率为 2.93，低于 2017 年及 2018 年的 4.73

及 5.54。主要原因为米家品牌产品自 2016 年第四季度投向市场，2016 年度营业

收入仅为第四季度营业收入，远小于 2017 及 2018 年全年收入金额；在计算应收

账款周转率时使用的期初应收账款余额为 0。因此公司 2016 年米家品牌应收账

款周转率与 2017 年及 2018 年不具有直接的可比性，数据小于 2017 及 20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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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 1-3月 2018年 2017年 2016年 

主营业务收入（米家品牌） 35,371.88 145,721.21 100,889.04 18,312.70 

应收账款余额（米家品牌） 19,997.18 22,446.31 30,137.80 12,502.50 

平均应收账款余额（米家品牌） 21,221.75 26,292.06 21,320.15 6,251.25 

应收账款周转率 1.67 5.54 4.73 2.93 

2018年米家品牌应收账款周转率比 2017年有一定提升，从 4.73增加至 5.54，

主要由于公司 2018 年度米家品牌营业收入较 2017 年度增长 44.44%，但应收账

款余额却下降 25.52%。应收账款余额下降的原因主要为 2017 年末，受可开具发

票数量所限，公司未能及时向小米开具发票并收款，导致 2017 年末小米品牌应

收账款余额较大。2018 年度无此因素影响，公司应收账款余额出现下降。因此，

公司 2018 年比 2017 年应收账款周转率有所上升。 

对于米家品牌的销售，通常在次月第五个工作日，小米通讯完成对账单的制

作和核对。双方对账无误之后公司向小米通讯开发票。小米通讯通常在收到销售

货款发票后 30 日内付款，在收到销售分成款发票后 10 个工作日内付款。因此，

各报告期末，公司米家品牌的应收账款余额主要包括期末 2 个月的货款及期末 1

个月的分成款。结合实际运营过程中的正常波动，2017 年及 2018 年应收账款周

转率 4.73 及 5.54 具备商业合理性。 

2019 年 1-3 月米家品牌计算出的应收账款周转率为 1.67，年化后为 6.67，较

2018 年有所增加。原因为在计算 2018 年平均应收账款余额时，所使用的期初应

收账款余额受 2017 年末公司未能及时与小米开票收款的影响金额较大，导致计

算出的 2018 年米家品牌应收账款平均余额高于 2019 年 1-3 月的应收账款平均余

额，因此计算得出米家品牌在 2019 年 1-3 月的应收账款周转率有所提高。公司

米家品牌销售业务的实际结算流程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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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说明自有品牌应收账款周转率和同行业上市公司差异较大、

变化趋势相反的原因及合理性 

1）自有品牌应收账款周转率与同行业上市公司差异较大的原因 

报告期内各期公司自有品牌应收账款周转率与科沃斯应收账款周转率对比

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2019年 1-3月 2018年度 2017年度 2016年度 

科沃斯 1.52 7.86 8.47 7.95 

石头科技 4.77 12.65 2.68 - 

公司自 2017 年 10 月份起实现自有品牌销售，2017 年公司销售自有品牌产

生的营业收入仅为第四季度营业收入金额，在计算应收账款周转率时使用的期初

应收账款余额为 0，即 2017 年自有品牌应收账款周转率与科沃斯不具有直接的

可比性。 

2018 年公司自有品牌应收账款周转率为 12.65；2019 年 1-3 月公司自有品牌

应收账款周转率为 4.77，均高于上市公司科沃斯。导致公司 2018 年及 2019 年

1-3 月自有品牌应收账款周转率高于科沃斯的主要因素为： 

① 科沃斯应收账款中包括部分产生自 OEM/ODM 业务的应收账款 

根据科沃斯 2018 年年报披露，其应收账款中除了销售商品产生的应收账款，

也同时存在因为向优罗普洛、创客实业及松下等客户提供 OEM/ODM 服务产生

的应收账款。公司自有品牌与科沃斯产生应收账款的业务存在一定的区别。 

② 公司经销模式收入的增长 

公司线下经销模式全部采用预收账款结算，不会产生应收账款余额。2017

年、2018 年及 2019 年 1-3 月，公司经销模式销售收入占自有品牌销售收入的比

例分别为 20.76%、50.92%及 60.05%，呈逐年增长态势，采取预收款方式产生的

销售收入占比逐年增加。而根据科沃斯招股说明书显示，对于境外分销商，一般

情况下，科沃斯给予一定的信用期，待双方约定的信用期满后，由分销商向科沃

斯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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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因此 2018 年公司自有品牌应收账款周转率高于科沃斯。 

2）自有品牌应收账款周转率与同行业上市公司变动趋势相反的原因及合理

性 

同行业上市公司科沃斯应收账款周转率从 2017 年的 8.47 至 2018 年的 7.86

呈下降趋势。公司自有品牌应收账款周转率从 2017 年的 2.68 至 2018 年的 12.65

呈上升趋势，与科沃斯趋势相反。 

公司名称 2019年 1-3月 2018年度 2017年度 2016年度 

科沃斯 1.52 7.86 8.47 7.95 

石头科技 4.77 12.65 2.68 - 

公司自有品牌应收账款周转率逐年上升。公司自 2017 年 10 月份起实现自有

品牌销售，2017 年公司销售自有品牌产生的营业收入仅为第四季度营业收入金

额。2018 年公司自有品牌全年均有销售收入，应收账款周转率较 2017 年有一定

提升。同时 2018 年公司自有品牌通过线下经销模式的销售比例进一步提高，自

有品牌应收账款周转率进一步提高。 

公司自有品牌与科沃斯的业务模式以及应收账款的构成存在差异。根据科沃

斯 2018 年年报披露信息显示，科沃斯的客户主要为优罗普洛、创科实业、京东、

松下电器等。科沃斯对优罗普洛、创客实业及松下电器的业务均为代工业务，其

应收账款中，除了销售商品产生的应收账款，也同时存在因为代工产生的应收账

款。由于公司自有品牌应收账款和科沃斯应收账款构成存在差异，公司自有品牌

与科沃斯的应收账款周转率变动趋势不一致存在商业合理性。 

问题 9 关于申报会计师核查的部分 

请保荐机构及申报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1）申报会计师按执业要求履行的主要核查程序 

1）与发行人管理层进行访谈，审阅发行人与主要客户之间的销售合同，了

解发行人各销售模式下的交货方式、结算方式、付款与回款周期、信用政策安排

及报告期内的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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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复核发行人计算的自有品牌及小米品牌应收账款周转率； 

3）查阅同行业上市公司的年报等公开文件，查询应收账款周转率，并与发

行人数据进行比较分析。 

（2）申报会计师核查发现的事实和依据 

1）米家品牌产品应收账款周转率 2016 年和 2017 年的波动原因为 2016 年发

行人自第四季度开始销售，应收账款周转率相对较低；2017 年和 2018 年的波动

原因为发行人 2018 年末对小米应收账款余额比 2017 年有所减少，导致应收账款

周转率提升； 

2）发行人自有品牌应收账款周转率与同行业其他上市公司相比较高，主要

是由于业务模式及应收账款构成上存在差异，发行人自有品牌应收账款周转率受

此影响与科沃斯呈现变动方向不一致存在合理性。 

（3）申报会计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申报会计师认为： 

发行人的米家品牌应收账款周转率波动存在商业合理性，自有品牌应收账款

周转率和同行业上市公司差异较大、变化趋势相反具备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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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0 其他问题 

（1）关于小米定制产品销售分成 

根据发行人及保荐机构对第二轮问询问题 2的回复，公司按照成本

价格将小米定制产品销售给小米，小米根据市场公平定价销售小米定制

产品，并扣除小米对外销售过程中发生的成本以及相关费用后利润的

50%向公司进行分成。 

请发行人补充披露小米对外销售过程中发生的成本以及相关

费用如何确定，报告期内其构成、各部分的确定依据及占比是否发生

重大变化。 

请保荐机构和申报会计师进一步核查是否存在小米向发行人

利益输送或调节利润的情形，是否存在小米损害其他股东利益的可能

性，并发表明确核查意见。 

问题 10（1）回复： 

问题 10（1）关于发行人说明的部分 

请发行人补充披露小米对外销售过程中发生的成本以及相关费

用如何确定，报告期内其构成、各部分的确定依据及占比是否发生重

大变化 

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第六节 业务与技术”之“（二）主要经营模式”之“3、

销售模式”补充披露如下： 

10）小米对外销售过程中发生的成本以及相关费用 

①成本及相关费用的构成及确定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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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小米对外销售发生的成本及相关费用主要包括小米定制产品的

采购成本、物流费用及关税等销售相关费用。小米对外销售发生的采购成本及

销售相关费用均遵循公平交易原则，定价公平合理。公司每月从小米获得其对

外销售的分成对账单，并复核分成对账单中上述成本及相关费用的合理性。报

告期内，小米的采购成本、物流费用及关税等与销售相关的费用确定原则如下： 

I、采购成本 

根据公司与小米签订的《业务合作协议》约定，采购成本主要包含公司生

产小米定制产品发生的原材料成本、代工费、模具摊销费以及将产成品运送至

小米指定仓库而发生物流费用。公司定期向小米提供成本报价单，小米复核成

本报价单中各项明细，确认无误后小米以报价单中约定价格作为其采购单价，

小米每月根据其对外销售数量及采购单价，计算小米定制产品的采购成本。 

II、物流费用 

小米对外销售过程中发生的物流费用主要为将小米定制产品运送至销售客

户过程中发生的运输费用。物流费用依据运送货物的重量体积以及投递区域进

行计费。 

III、关税 

小米对外销售发生的关税主要为小米向台湾出口小米定制产品而缴纳的出

口关税。出口关税以出口货物的价格作为计税依据。 

②成本及相关费用的构成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报告期内，小米对外销售过程中发生的成本及相关费用构成如下： 

项目 2019年 1-3月 2018年度 2017 年度 2016年度 

采购成本 97.23% 98.02% 97.53% 98.64% 

物流费用 2.50% 1.68% 1.98% 1.36% 

关税 0.23% 0.26% 0.47% - 

其他 0.04% 0.04% 0.02% - 

合计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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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小米对外销售发生的采购成本、物流费用及关税等销售相关费

用的占比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小米对外销售发生的采购成本及销售相关费用均遵循公平交易原则，定价

依据合理。报告期内，小米对外销售过程中发生的成本及相关费用构成及占比

均未发生重大变化，不存在小米向发行人进行利益输送或调节利润的情形，亦

不存在小米损害其他股东利益的可能性。 

 

问题 10（1）关于申报会计师核查的部分 

请保荐机构和申报会计师进一步核查是否存在小米向发行人利

益输送或调节利润的情形，是否存在小米损害其他股东利益的可能性，

并发表明确核查意见 

1）申报会计师按执业要求履行的核查程序 

①查阅了公司与小米签署的《业务合作协议》及其相关附属协议，并就主要

条款与公司小米销售负责人进行访谈，了解公司与小米的权利及义务，分成对账

周期，分成计算方法以及扣减费用的计算依据等具体约定； 

②登录小米为公司提供的小米分销系统账户界面，获取报告期内各月“分成

款对账单”，与公司账面确认收入金额进行核对。抽取 2016 年、2017 年、2018

年及 2019 年第一季度各月“分成款对账单”，检查公司各月分成款的开票记录及

银行回单等单据，判断收入确认时点的准确性。 

③检查报告期内公司与小米是否按照合同约定的分成款对账周期进行结算，

公司是否存在通过调整对账周期或者对账金额的方式调整分成收入的确认期间。 

④根据分成款对账单中的采购成本及销售相关费用明细，检查各月单位采购

成本与成本报价单是否一致，检查单位物流费用及出口关税的合理性以及报告期

内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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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根据获取的 2016 年、2017 年、2018 年及 2019 年第一季度的“分成款对

账单”，以分成款对账单中记录的销售数据为基础，对销售情况及扣减费用情况

进行如下分析： 

Ⅰ、分析报告期内各季度发货及小米销售情况是否存在异常变动、所销售产

品是否存在异常集中等情形； 

Ⅱ、计算报告期内各季度小米定制产品的平均销售单价，分析平均售价的合

理性以及各季度平均售价是否存在异常波动； 

Ⅲ、分析报告期内小米定制产品的平均扣减费用是否合理，小米对外销售过

程中发生的营业成本及扣减费用的占比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⑥获取小米提供的《关于与石头科技合作情况的说明》，小米声明其向公司

提供的米家产品分成结算单及对外销售数据等相关信息准确、客观，不存在小米

为公司利益输送或调节利润的情形，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况。 

2）申报会计师经核查发现的事实和依据 

①公司与小米严格按照合同约定的分成款对账周期进行结算。对账单出具时

间及对账金额均记录于小米供应商后台系统，公司无权限修改。公司不存在通过

调整对账周期或者对账金额的方式调整分成收入的确认期间。 

②公司通过复核分成对账单中的最终销售数量、对外平均销售价格、平均采

购成本以及平均扣减销售费用的合理性，确保分成款对账单中扣减的采购成本及

销售相关费用等数据的准确、客观。 

③小米对外销售过程中发生的成本及销售相关费用主要包括小米定制产品

的采购成本、物流费用及关税等费用，相关费用的扣费依据合理，且报告期内各

项费用占比不存在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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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申报会计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申报会计师认为： 

小米对外销售过程中发生的成本及销售相关费用依据公平交易原则，定价公

平合理。报告期内，相关成本及费用的构成及占比不存在重大变化。不存在小米

向发行人利益输送或调节利润的情形，不存在小米损害其他股东利益的可能性；

相关补充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2）关于一季度财务数据 

请发行人对 2019年一季度的经营状况、主要财务信息及财务指标

与上年同期相比的变化情况作简单分析，若发生较大变化的，应披露变

化情况、变化原因及由此可能产生的影响。 

请保荐机构及申报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请发行人、保荐机构及相关证券服务机构更新补充申请材料中与财

务会计资料相关的其他文件。 

问题 10（2）回复： 

问题 10（2）关于一季度分析的部分 

1）2019 年第一季度的经营状况 

近年来，全球智能扫地机器人行业处于快速发展阶段。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

提高，人们消费观念和习惯的改变带来消费升级，消费者尤其是年轻一代对智能

产品替代繁琐家务劳动的需求日趋强烈，激发了对智能扫地机器人产品的需求增

长。与上年同期相比，2019 年第一季度公司的经营业务无重大变化，随着公司

销售渠道的不断拓展和产品的市场认可度不断提高，公司产品销售保持增长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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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第一季度，公司小米模式及非小米模式的销售占比分别为 43.83%和

56.17%，公司总营业收入 86,605.82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31,631.44 万元，涨幅

57.54%；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653.01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4,743.37

万元，涨幅 53.24%；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360.91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4,505.81 万元，涨幅 50.88%；截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

公司净资产 83,340.86 万元，较上年末增长 13,402.14 万元，涨幅 19.16%。公司

总体经营保持持续稳定增长。 

2）2019 年第一季度主要财务信息及财务指标变动、分析及披露情况 

发行人已在招股说明书“第八节 财务会计信息与管理层分析”之“十二、

资产质量分析”中补充披露如下： 

（四）2019 年第一季度主要资产负债科目及财务指标变动分析 

公司对 2019年 3月末与上年期末相比变动金额超过 300 万元及变动幅度超

过 20%的各资产负债表项目、以及 2019年第一季度的主要财务指标进行了分析，

具体如下所示： 

1、合并资产负债表科目变动分析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 

3月 31日 

2018年 

12月 31日 
变动金额 变动比例 注释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36,404.59 2,587.29 33,817.30 1307.05% II 

交易性金融资产 29,570.62 - 29,570.62 / I-i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 42,842.57 -42,842.57 -100.00% 

I-i 

应收票据 - 839.46 -839.46 -100.00% I-ii 

应收账款 24,288.81 38,171.44 -13,882.63 -36.37% I-iii 

应收款项融资 400.00 - 400.00 / I-ii 

预付款项 293.86 150.67 143.19 95.03%  

其他应收款 5,380.84 5,524.02 -143.18 -2.59%  

存货 24,096.60 27,770.23 -3,673.64 -13.23%  

其他流动资产 1,391.80 1,644.69 -252.90 -1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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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资产合计 121,827.11 119,530.39 2,296.73 1.92%  

非流动资产：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1,410.00 - 1,410.00 / I-iv 

固定资产 4,868.83 4,877.32 -8.49 -0.17%  

递延所得税资产 214.25 112.27 101.98 90.84%  

其他非流动资产 2,020.05 3,195.22 -1,175.17 -36.78% I-iv 

非流动资产合计 8,513.13 8,184.81 328.32 4.01%  

资产总计 130,340.25 127,715.20 2,625.05 2.06%  

流动负债： 
  

   

应付账款 39,311.48 40,402.23 -1,090.75 -2.70%  

预收款项 213.50 50.00 163.50 327.01%  

应付职工薪酬 1,836.89 3,929.16 -2,092.27 -53.25% III 

应交税费 3,286.12 10,401.09 -7,114.97 -68.41% IV 

其他应付款 1,812.99 2,636.79 -823.80 -31.24% V 

其他流动负债 538.40 357.20 181.20 50.73%  

流动负债合计 46,999.39 57,776.47 -10,777.09 -18.65%  

负债合计 46,999.39 57,776.47 -10,777.09 -18.65%  

股东权益： 
  

   

股本 5,000.00 5,000.00 - 0.00%  

资本公积 55,298.03 55,298.03 - 0.00%  

其他综合(亏损)/收益 -130.34 35.25 -165.59 -469.76%  

盈余公积 1,132.52 1,141.05 -8.53 -0.75%  

未分配利润 22,040.65 8,464.39 13,576.26 160.39% VI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合计 83,340.86 69,938.72 13,402.14 19.16%  

股东权益合计 83,340.86 69,938.72 13,402.14 19.16%  

负债和股东权益总计 130,340.25 127,715.20 2,625.05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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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采用新金融工具准则的影响 

财政部于 2017 年颁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

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及《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等(以下合称“新金融工具准则”)，公司已采用上述准

则编制截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止 3 个月期间的财务报表。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

的相关规定，公司对于首次执行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 2019 年年初留存收益

以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比较财务报表未重列。新金融工具准则主要

影响以下科目： 

ⅰ、交易性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2019 年，公司采用新金融工具准则后，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

损益的金融资产报表项目不再适用，其原核算的短期理财产品转为在交易性金

融资产科目列报。2019 年 3 月末，公司交易性金融资产余额 29,570.62 万元，

较 2018 年末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余额 42,842.57

万元有所减少，主要是由于公司赎回了部分理财产品所致。 

ⅱ、应收票据、应收款项融资 

应收票据及应收款项融资科目核算的均为应收银行承兑汇票。公司视日常

资金管理的需要，将银行承兑汇票进行贴现和背书，公司管理银行承兑汇票的

业务模式既包括以收取合同现金流量为目标又包括以出售为目标。故于 2019 年

3 月 31 日，公司将应收银行承兑汇票余额 400.00 万元，列示为应收款项融资。

2019 年 3 月末，公司应收款项融资余额 400.00 万元较 2018 年末应收票据余额

839.46 万元有所减少，系银行承兑汇票到期兑付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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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应收账款 

公司应收账款主要为产品销售应收款项。2019 年 3 月末应收账款账面价值

24,288.81 万元，较 2018 年末 38,171.44 万元有所减少，主要是由于：①2019

年 3 月末及 2018 年末，公司向苏宁销售商品形成的应收账款余额分别为

5,051.38 万元及 9,029.50 万元。由于公司主要以办理无追索权保理的业务模式

管理对苏宁的应收账款，故于 2019 年 3 月 31 日，公司将对苏宁的应收账款

5,051.38 万元列示为交易性金融资产，比较期间 2018 年末未重列。②受季节性

因素影响，公司 2019 年第一季度的销售收入较 2018 年第四季度有所降低，且

随着公司天猫、淘宝等线上 B2C 直销模式及预收货款的线下经销模式的销售占

比不断提高，导致 2019 年 3 月底的应收账款余额较 2018 年末有所降低。 

ⅳ、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其他非流动资产 

2019 年，公司采用新金融工具准则后，公司持有的附有优先权利的股权投

资 1,410.00 万元从其他非流动资产重分类至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Ⅱ、货币资金 

公司货币资金以银行存款为主。2019 年 3 月末和 2018 年末，公司货币资金

余额分别为 36,404.59 万元和 2,587.29 万元，2019 年 3 月末货币资金余额增加

主要是由于公司生产及销售智能扫地机器人及其配件产生经营活动现金净流入，

以及赎回部分理财产品所致。 

Ⅲ、应付职工薪酬 

2019 年 3 月末及 2018 年末，应付职工薪酬余额分别为 1,836.89 万元及

3,929.16 万元，余额减少主要为公司于 2019 年一季度支付 2018 年计提的员工

年终奖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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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应交税费 

2019 年 3 月末及 2018 年末，应交税费余额分别为 3,286.12 万元及

10,401.09 万元，余额减少主要为公司于 2019 年一季度支付 2018 年末应交所得

税、增值税以及附加税余额，2019 年第一季度的利润及销售规模较 2018 年第四

季度有所减小，应交各项税费余额相应有所减少。 

V、其他应付款 

2019 年 3 月末及 2018 年末，其他应付款余额分别为 1,812.99 万元及

2,636.79 万元，余额减少主要是由于公司 2019 年第一季度支付了中介及咨询服

务费、退还了部分运输供应商的保证金所致。 

VI、未分配利润 

2018 年末及 2019 年 3 月末，未分配利润余额分别为 8,464.39 万元及

22,040.65 万元，余额增加主要系 2019 年第一季度实现的净利润所致。 

2、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财务指标 

主要财务指标 2019年 3月 31日 2018 年 12月 31日 变动 

流动比率（倍） 2.59 2.07 0.52 

速动比率（倍） 2.08 1.59 0.49 

资产负债率 36.06% 45.24% -9.18%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16.67 13.99 2.68 

2019 年 3 月末的流动比率、速动比率较 2018 年末均有所提高，2019 年 3

月末资产负债率较 2018 年末有所降低，主要是由于公司生产及销售智能扫地机

器人及其配件产生经营活动现金净流入导致货币资金增加。 

2019 年 3 月末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16.67 元较 2018 年末的

13.99 元有所增加，主要是由于公司 2019 年第一季度实现的净利润所致。 

发行人已在招股说明书“第八节 财务会计信息与管理层分析”之“十一、

经营成果分析”中补充披露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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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2019 年第一季度经营成果与上年同期比较分析 

公司对 2019年第一季度与上年同期相比变动金额超过 300万元及变动幅度

超过 20%的各利润表项目、以及 2019 年第一季度的主要财务指标进行了分析，

具体如下所示： 

1、合并利润表科目变动分析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 

1-3月 

2018年 

1-3月 
变动金额 变动比例 注释 

一、营业收入 86,605.82 54,974.38 31,631.44 57.54% I 

减：营业成本 60,164.48 39,182.05 20,982.43 53.55% I 

税金及附加 452.85 389.08 63.77 16.39%  

销售费用 5,235.46 2,514.05 2,721.41 108.25% II 

管理费用 1,031.30 625.68 405.62 64.83% III 

研发费用 3,793.63 1,947.89 1,845.74 94.76% IV 

财务费用-净额 -34.40 -112.90 78.50 -69.53%  

加：其他收益 88.47 - 88.47 /  

投资收益 256.40 64.16 192.24 299.62%  

公允价值变动收

益 
-55.75 - -55.75 NA  

信用减值损失 28.45 —— 28.45 NA V 

资产减值损失 - -1.00 1.00 -100.00%  

二、营业利润 16,280.06 10,491.69 5,788.37 55.17%  

加：营业外收入 0.05 - 0.05 /  

减：营业外支出 - - - /  

三、利润总额 16,280.11 10,491.69 5,788.42 55.17%  

减：所得税费用 2,627.10 1,582.05 1,045.05 66.06% VI 

四、净利润 13,653.01 8,909.64 4,743.37 53.24%  

注：2018年 1-3 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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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营业收入、营业成本、营业毛利及营业毛利率 

公司销售渠道主要包括小米模式、线上及线下销售渠道。其中，线上销售渠

道主要包括京东、苏宁、天猫以及有品等线上电商平台。线下销售渠道主要包

括线下经销以及线下直销，线下经销为公司通过线下经销商对外进行分销，线

下直销为通过直接对外销售。2019 年第一季销售收入为 86,605.82 万元，较 2018

年第一季度销售收入 54,974.38万元增加 31,631.43万元，增长幅度约为 57.54%。

主要由于公司逐步开拓线下销售渠道，导致线下销售收入增长迅速。2019 年第

一季度销售毛利率为 30.53%，较 2018年第一季度销售毛利率 28.73%上升 1.80%，

毛利率基本保持稳定。 

Ⅱ、销售费用 

2019 年 1-3 月，公司销售费用发生额为 5,235.46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721.41 万元，增长比例 108.25%，主要变化情况及分析如下： 

ⅰ、广告及市场推广费用 

2019 年 1-3 月，公司广告及市场推广费用发生额为 1,510.77 万元，较上年

同期增长 1,042.07 万元，增长比例 222.33%，同时，广告及市场推广费用占营

业收入比例由上年同期的 0.85%增长至 1.74%，主要是由于为促进产品销售增长

和业务规模扩大，公司加大了在京东、天猫、苏宁等电商平台的营销推广力度

所致。 

ⅱ、平台服务费及佣金 

2019 年 1-3 月，公司平台服务费及佣金发生额为 1,654.06 万元，较上年同

期增长 780.63 万元，增长比例 89.38%。平台服务费及佣金增加主要是由于较上

年同期公司新增美国亚马逊海外代销平台，且各代销平台销售额增加较大所致。

2019 年 1-3 月，平台服务费及佣金占营业收入比例由上年同期的 1.59%增长至

1.91%，主要原因为公司自 2018 年 3 月末开始通过美国亚马逊开展代销业务，

该平台服务费及佣金费率较高。由于上年同期公司通过美国亚马逊的代销业务

刚开始开展、销售规模较小，2019 年 1-3 月公司通过该平台实现的销售额及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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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的比例较上年同期都有所增加，导致公司平台服务费及佣金占营业收

入的比例也相应增加。 

ⅲ、职工薪酬费用 

2019 年 1-3 月，销售费用中职工薪酬费用的发生额为 958.19 万元，较上年

同期增长 626.82 万元，增长比例 189.16%。主要原因为 2019 年 1-3 月销售人员

平均人数为 119 人，较上年同期增长 86 人，公司销售费用中的职工薪酬发生额

随员工人数的增加而增加。同时，2019 年一季度公司新增员工中，大部分属于

售后服务人员，该类员工的平均薪酬较低，使得职工薪酬增长比例低于员工人

数增长比例。 

Ⅲ、管理费用 

公司 2019 年 1-3 月管理费用发生额为 1,031.30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405.62 万元，增长比例 64.83%，主要是由于职工薪酬费用的增加所致。2019 年

1-3 月管理人员平均人数为 63 人，较上年同期增长 32 人，公司管理费用中的职

工薪酬发生额随员工人数增加而增加。 

Ⅳ、研发费用 

2019 年 1-3 月，公司研发费用发生额为 3,793.63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845.73 万元，增长比例 94.76%，主要变化情况及分析如下： 

ⅰ、职工薪酬费用 

2019 年 1-3 月，公司研发费用中职工薪酬费用发生额为 2,615.52 万元，较

上年同期增长 1,159.77万元，增长比例 79.67%。主要原因为公司注重研发投入，

研发人员平均人数由 2018 年 1-3 月的 88 人增长至 2019 年 1-3 月的 192 人，，

公司研发费用中的职工薪酬费用发生额随员工人数增加而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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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研发材料费用 

2019 年 1-3 月，公司研发材料费用发生额 501.71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423.50 万元，增长比例 541.51%，主要原因为公司重视研发投入，2019 年 1-3

月，随着公司激光+视觉智能扫地机器人、激光导航扫拖一体智能机器人 2 代及

手持吸尘器等研发项目的不断开展和深入，公司发生的研发材料费用相应增加。 

Ⅴ、信用减值损失 

2019 年 1-3 月，因采纳新金融工具准则的影响，应收款项计提的坏账损失

从“资产减值损失”调整到“信用减值损失”项目列示。 

Ⅵ、所得税费用 

2019 年 1-3 月，公司所得税费用较上年同期有所增加，主要是由于税前利

润总额增长所致。 

2、合并利润表主要财务指标变动分析 

主要财务指标 2019年 1-3月 2018年 1-3月 变动 

毛利率 30.53% 28.73% 1.80%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万元） 16,864.03 10,731.49 6,132.54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13,653.01 8,909.64 4,743.37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万元） 
13,360.91 8,855.10 4,505.81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4.38% 3.54% 0.8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82% 28.28% -10.46%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48% 28.11% -10.63% 

基本及稀释每股收益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元） 2.73 1.78 0.9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

的净利润（元） 
2.67 1.77 0.90 

2019 年 1-3 月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基本及稀释每股收益均较上年同期有所增加，主

要系公司生产及销售规模不断扩大，产生的利润相应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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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2019 年 1-3 月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比例为 4.38%，上年同期为 3.54%。研发

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有所增加，主要原因为公司注重研发投入，研发人员平均人数

由 2018 年 1-3 月的 88 人增长至 2019 年 1-3月的 192 人，增长比例 118.18%，营业收

入的增长幅度为 57.54%，研发人员平均人数的增长幅度较营业收入的增长幅度更大，

使得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比例有所增加。 

公司 2019 年 1-3 月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较上年同期有所下降，主要原因为净资

产基数较小，随公司利润增长，平均净资产增长率较大。 

 

问题 10（2）关于申报会计师核查意见的部分 

请保荐机构及申报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1）申报会计师按执业要求履行的核查程序 

①与发行人管理层访谈，了解 2019 年第一季度的主要经营情况； 

②将 2019 年第一季度及 2018 年末的财务数据核对至经审计申报财务报表，

复核主要财务指标计算的准确性； 

③与发行人管理层进行访谈，了解发行人主要财务信息及财务指标与上年同

期相比变化情况的原因； 

④在对申报财务报表执行审计的基础上，对发行人 2019 年第一季度的经营

状况、主要财务信息及财务指标与上年同期相比的变化情况进行分析，识别是否

存在异常变动情况，以及与审计申报财务报表时所审核的会计资料及申报财务报

表中所披露的相关内容在重大方面存在不一致的情况。 

2）申报会计师经核查发现的事实和依据 

发行人 2019 年第一季度的经营状况稳定、经营业绩持续增长，主要财务信

息及财务指标真实、准确反映了公司的经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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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申报会计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申报会计师认为： 

发行人对 2019 年第一季度的经营状况、主要财务信息及财务指标与上年同

期相比的变化情况及其分析具有合理性，主要财务信息和财务指标真实、准确反

映了公司 2019 年第一季度的经营情况。 

 

问题 10（2）关于更新补充申请材料的部分 

请发行人、保荐机构及相关证券服务机构更新补充申请材料中与财

务会计资料相关的其他文件 

发行人申报会计师已更新补充申请材料中与财务会计资料相关的其他文件。 

 

（5）关于股份支付 

请保荐机构及申报会计师核查发行人各股东是否存在发行人职工、

客户、供应商等持股，发行人设立至今发生的股份变动是否适用《企业

会计准则第 11号——股份支付》，并对发行人是否存在应确认而未确

认的股份支付全面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请保荐机构及申报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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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0（5）回复： 

问题 10（5）关于申报会计师核查的部分 

1）发行人各股东是否存在发行人职工、客户、供应商等持股 

报告期内，公司股东清单如下： 

股东 股东性质 

昌敬 自然人股东 

天津金米 境内法人股东 

上海赫比 境内法人股东 

拉萨顺盈 境内法人股东 

石头时代 境内法人股东 

丁迪 自然人股东 

高榕 境外法人股东 

启明 境外法人股东 

毛国华 自然人股东 

吴震 自然人股东 

无锡沃达 境内法人股东 

万云鹏 自然人股东 

张志淳 自然人股东 

GIC 境外法人股东 

顺为 境外法人股东 

报告期内，自然人股东昌敬、毛国华、吴震、万云鹏及张志淳为员工直接持

股。境内法人股东石头时代为股权激励员工持股平台，其股东全部为公司员工。

境内法人股东天津金米为小米集团内企业，同时小米为公司的供应商和客户。除

此之外，发行人其他股东不存在员工、客户及供应商持股。 

2）发行人设立至今发生的股份变动是否适用《企业会计准则第 11号——股

份支付》，并对发行人是否存在应确认而未确认的股份支付全面核查并发表明确

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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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发行人增资和减资情况如下： 

时间 增（减）资股东 增加（减少）注册资本 

2014 年 7 月 

昌敬 122,400 元 

毛国华 34,000 元 

吴震 13,600 元 

丁迪 30,000 元 

2015 年 3 月 

上海赫比 15,460 元 

天津金米 92,720 元 

丁迪 900 元 

2015 年 9 月 石头时代 39,112 元 

2016 年 4 月 

高榕 17,254 元 

启明 14,982 元 

GIC 2,876 元 

顺为 2,876 元 

无锡沃达 4,940 元 

2016 年 9 月 全体股东 808,880 元 

2018 年 3 月 全体股东 8,800,000 元 

2018 年 12 月 全体股东 40,000,000 元 

2019 年 3 月 
拉萨顺盈 (5,925,500)元 

顺为 5,925,500 元 

注：括号代表注册资本减少。 

2014 年 7 月，公司设立时注册资本为 200,000 元，由自然人股东昌敬、毛国

华、丁迪及吴震共同出资设立，不适用《企业会计准则第 11 号—股份支付》。 

丁迪与公司及创始人达成约定，丁迪有权继续以增资的方式认缴公司股权，

但该部分继续认缴股权的价格应与丁迪已持有的公司 3 万股股权出资价格合并

计算，实际投资价格为以人民币 102.59 元的对价认购公司每一元注册资本，入

股价格公允，故不适用《企业会计准则第 11 号—股份支付》。 

2015 年 3 月，公司获得 A 轮融资，其中：上海赫比出资人民币 2,190,000 元，

获得公司 15,460 份股权，入股价格为 142 元/股；天津金米出资人民币 13,140,000

元，获得公司 92,720 份股权，入股价格为 142 元/股；入股价格公允，故不适用

《企业会计准则第 11 号—股份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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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9 月，设立北京石头时代信息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作为公司

员工持股平台。员工持股平台持有公司 10%股权（对应初始注册资本的金额为

39,112 元），分为 20,000,000 份期权份额。公司已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

从相应的期权份额授予日开始按照授予激励对象股票期权的公允价值确认相应

股份支付费用。 

2016 年 4 月，公司获得 B 轮融资，其中：高榕出资人民币 65,391,301 元，

获得公司 17,254 份股权，入股价格为 3,790 元/股；启明出资人民币 56,781,441

元，获得公司 14,982 份股权，入股价格为 3,790 元/股；GIC 出资人民币 10,898,546

元，获得公司 2,876 份股权，入股价格为 3,789 元/股；顺为出资人民币 10,898,546

元，获得公司 2,876 份股权，入股价格为 3,789 元/股；无锡沃达出资人民币

18,727,667 元，获得公司 4,940 份股权，入股价格为 3,791 元/股；各投资者入股

价值基本一致，且与公司公允价值相近，入股价格公允，故不适用《企业会计准

则第 11 号—股份支付》。 

2016 年 9 月及 2018 年 3 月，公司分别由资本公积转增注册资本 808,880 元

及 8,800,000 元，不涉及股份支付，故不适用《企业会计准则第 11 号—股份支

付》。 

2018 年 12 月，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变更后股本为 5,000 万元，

不涉及股份支付，故不适用《企业会计准则第 11 号—股份支付》。 

2019 年 3 月，股东拉萨顺盈减资退出公司，同时股东顺为以同等出资额对

公司继续增资，此次减资、增资行为属于股东内部重组，不涉及股份支付，故不

适用《企业会计准则第 11 号—股份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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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发行人股权转让情况如下： 

时间 转让方 受让方 转让股比 转让注册资本 

2015 年 9 月 
毛国华 

万云鹏 2.2001% 6,800 元 

张志淳 2.2001% 6,800 元 

天津金米 拉萨顺盈 14.9994% 46,360 元 

2016 年 3 月 上海赫比 

高榕 1.78% 6,213 元 

启明 1.55% 5,395 元 

GIC 0.30% 1,036 元 

顺为 0.30% 1,036 元 

无锡沃达 0.51% 1,780 元 

2017 年 9 月 

昌敬 
高榕 

0.30% 3,600 元 

毛国华 0.30% 3,600 元 

吴震 
启明 

0.30% 3,600 元 

张志淳 0.30% 3,600 元 

万云鹏 

高榕 0.14% 1,645 元 

启明 0.04% 481 元 

GIC 0.12% 1,474 元 

2015 年 9 月，毛国华将代持部分股权转让给万云鹏、张志淳，不涉及股份

支付。天津金米将其持有公司的 14.9994%股份转让给拉萨顺盈；2016 年 3 月，

上海赫比将其持有公司的 4.44%股份转让给 B 轮投资者；2017 年 9 月，公司自

然人股东昌敬、毛国华、吴震、张志淳、万云鹏合计向高榕、启明及 GIC 转让

1.50%股权；上述股权转让价格公允，不涉及股份支付，故不适用《企业会计准

则第 11 号—股份支付》。 

 

3）请保荐机构及申报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①申报会计师按执业要求履行的主要核查过程 

Ⅰ、获取并查阅公司各股东的股权结构资料，关注发行人股东是否存在公司

员工、客户和供应商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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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检查公司历次股份变动协议，董事会和股东会决议，关注其增资金额和

持股比例等，关注是否适用《企业会计准则第 11 号——股份支付》； 

Ⅲ、复核股份支付的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11 号-股份支付》

及其他相关规定，确认发行人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对股份支付进行恰当的

会计处理；对股份支付费用进行重新计算，确认发行人在报告期内确认股份支付

费用是准确的。 

②申报会计师经核查发现的事实和依据 

Ⅰ、通过查阅公司各股东股权结构资料，公司创始人股东昌敬、毛国华、吴

震、万云鹏及张志淳为员工直接持股，股权激励对象通过员工持股平台石头时代

间接持股；天津金米受小米最终控制，为供应商、客户控股。 

Ⅱ、2014 年 7 月，公司设立时，由自然人股东昌敬、毛国华、丁迪及吴震

共同出资设立，不涉及股份支付；2015 年 3 月，公司进行 A 轮融资，A 轮投资

者均以公允价值出资；2015 年 9 月，公司设立员工持股平台，员工持股平台在

进行股权激励时已确认相关股份支付费用；2016 年 4 月，公司进行 B 轮融资，B

轮投资者均以公允价值出资；2016 年 9 月及 2018 年 3 月，公司进行资本公积转

增实收资本，不涉及股份支付；2018 年，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不涉

及股份支付；2019 年 3 月，公司减资、增资行为属于股东内部重组，不涉及股

份支付。 

③申报会计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申报会计师认为： 

Ⅰ、公司创始人股东昌敬、毛国华、吴震、万云鹏及张志淳为员工直接持股，

股权激励对象通过员工持股平台石头时代间接持股；天津金米股权穿透后受小米

最终控制，为供应商、客户控股。除此之外，其他股东均不存在员工、供应商及

客户持股。 

Ⅱ、除公司员工持股平台进行股权激励而确认的股份支付费用外，公司设立

至今发生的其他股份变动，均不适用《企业会计准则第 11 号-股份支付》，相应

不存在应确认而未确认的股份支付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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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关于研发费用核算 

根据二轮问询回复，公司独立承担产品的研发全部工作，除共有知

识产权的注册及维护管理费用由公司与小米共担之外，研发费用由公司

自行承担并单独核算。 

请发行人说明报告期内共有知识产权的注册及维护管理费用由公

司与小米共担的具体情况及金额。 

请保荐机构和申报会计师核查是否存在公司为小米承担费用或成

本的情况，研发费用核算是否准确，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问题 10（6）回复： 

问题 10（6）关于发行人说明的部分 

请发行人说明报告期内共有知识产权的注册及维护管理费用由

公司与小米共担的具体情况及金额 

报告期内，根据公司与小米的相关约定，公司与小米共有专利的国内注册及

维护管理费用由小米承担，海外注册及维护管理费用由双方均摊。报告期内，共

有知识产权的海外注册及维护管理费用共发生 139.59 万元，公司承担上述费用

的 50%，共计 69.80 万元。 

报告期内，公司承担共有知识产权的注册及维护管理费用的金额为： 

单位：万元 

年度 2019年 1-3月 2018年度 2017年度 2016年度 

金额 17.64 36.39 15.7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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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0（6）关于申报会计师核查的部分 

请保荐机构和申报会计师核查是否存在公司为小米承担费用或

成本的情况，研发费用核算是否准确，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1）申报会计师按执业要求履行的主要核查程序 

①与发行人研发部门及财务部门负责人进行访谈，了解发行人研发投入归集

和核算方法，获取并检查研发项目费用支出的归集明细； 

②取得并查阅发行人研发活动的相关内部控制和管理制度，询问各内控环节

的部门负责人内部控制的执行情况，对研发相关内部控制循环执行穿行测试及控

制测试，包括有关研发支出列支的政策、用途和范围的规定、研发支出的审批等； 

③检查与研发费用相关的支持性文件，包括：薪酬计提表、期权授予协议、

研发材料领用单、费用合同及发票等，确认相关费用与项目研发活动相关。检查

费用的性质，复核研发费用核算范畴，确认金额与支持性文件一致，结合《企业

会计准则》、《财政部关于企业加强研发费用财务管理的若干意见》（财企

[2007]194 号）相关规定，分析公司相关支出计入研发费用的合理性，复核研发

费用分摊底稿的准确性、合理性； 

④查阅发行人与小米签订的相关协议，了解合作研发的分工约定以及费用的

分摊原则； 

⑤访谈发行人参与定制产品合作的负责人和技术人员，了解具体合作研发分

工与方式； 

⑥访谈小米负责合作研发的产品经理，了解具体合作研发分工与方式以及费

用的分摊原则； 

⑦查阅发行人与小米合作研发流程中的相关业务记录，了解公司与小米共有

专利注册及维护管理费用的承担方式； 

⑧检查注册及维护管理费用的业务合同、对账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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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申报会计师经核查发现的事实及依据 

①报告期内，公司与小米共有专利的国内注册及维护管理费用由小米承担，

海外注册及维护管理费用由双方均摊； 

②公司制定的研发相关制度健全，均按照企业制定的内部控制流程及制度执

行，且执行有效； 

③报告期内，公司各研发项目的研发费用归集准确，研发费用的确认金额与

支持性文件一致，相关数据来源和计算合规，且均与核心技术及其相关产品有关，

不存在发行人为小米承担费用或成本的情况； 

④公司研发费用的确认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财政部关于企业加强研发

费用财务管理的若干意见》（财企[2007]194 号）的规定。 

 

3）申报会计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注册会计师认为： 

发行人与小米按照相关约定承担专利的注册及维护管理费用；报告期内发行

人的研发投入归集准确，相关数据来源及计算合规，研发投入主要围绕核心技术

及其相关产品，公司研发费用的确认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财政部关于企业

加强研发费用财务管理的若干意见》（财企[2007]194 号）的规定，不存在发行人

为小米承担费用或成本的情况。 

 

（7）关于二轮问询回复 

请保荐机构及相关证券服务机构对二轮回复问题 1 的第（5）

（6）小问及问题 2的第（1）（5）小问发表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认为销售模式变化造成公司经营模式产生了变化，但

不存在重大变化。请保荐机构核查发行人是否已在招股说明书中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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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披露经营模式变化的相关情况。 

请保荐机构和申报会计师对问题 16 线上渠道终端销售收入是

否真实、准确发表明确核查意见。 

问题 10（7）回复： 

请保荐机构及相关证券服务机构对二轮回复问题 1的第（5）（6）

小问及问题 2的第（1）（5）小问发表核查意见 

1）二轮回复问题 1 第（5）问“请分析说明 2016 年管理人员平均年薪显著

较低的原因及合理性” 

①申报会计师按执业要求履行的主要核查程序 

Ⅰ、对发行人相关人员进行访谈，了解管理人员平均年薪报告期内发生变

化的原因； 

Ⅱ、查阅了发行人资金流水； 

Ⅲ、查阅发行人报告期内的工资表及相关人员的劳动合同。 

②申报会计师经核查发现的事实和依据 

发行人 2016年产生收入时间较短，同时管理人员规模较小，2017年和 2018

年经营业绩大幅增长，管理人员工资和年终奖随之上升。 

③申报会计师核查意见 

根据上述核查过程及核查发现的事实和依据，申报会计师认为： 

2016 年管理人员平均年薪相比 2017 年、2018 年显著较低，主要由于公司

于 2016 年 9 月推出首款产品，当年产生收入时间较短，且创业阶段管理团队

规模较小，同时公司 2017 年、2018 年经营业绩较 2016 年有较大幅度增长，

因此，2016 年管理人员工资和年终奖低于 2017 年和 2018 年水平。上述原因

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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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二轮回复问题 1 第（6）小问“请结合报告期各期质保金计提与实际发

生的情况说明是否存在差异，质保金计提是否充分” 

申报会计师在第二轮问询回复如下： 

“报告期内，质保金的计提与实际发生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第一季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预计负债期初余额 357.20 119.85 16.98 

质保金当期计提金额 169.25 561.02 105.31 

维修及返修费当期实

际发生金额 
111.10 428.47 52.97 

预计负债期末余额 538.40 357.20 119.85 

报告期各期末预计负债金额增加主要是由于公司销量增加导致的，2018 年

公司销量由 874,232 台增加至 2,128,455 台，增长约 143.47%，预计负债金额随

之增加约 198.04%。 

2017 年度，公司计提质保金 105.31 万元，本期实际发生的维修及返修费用

为 52.97 万元；2018年度，公司计提质保金 561.02万元，本期实际发生维修及

返修费用为 428.47 万元；2019 年第一季度，公司计提质保金 169.25 万元，本

期实际发维修及返修费用为 111.10 万元。报告期内，公司计提质保金金额大于

当年实际发生的质保费用，各期计提质保金金额能够覆盖各期的维修支出，公司

质保金计提充分。” 

在本轮问询答复中，申报会计师就问题 1 的第（6）小问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①申报会计师按执业要求履行的主要核查程序 

Ⅰ、与发行人管理层访谈，审阅发行人与主要客户的销售合同，了解发行人

不同销售模式下的售后服务安排； 

Ⅱ、结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分析发行人与售后服务安排相关的会计

处理及其对收入确认会计处理影响分析的合理性； 

Ⅲ、复核报告期内发行人质保金的计提依据及计算过程，并与实际发生情况

进行比较，评估管理层对质保金计提的充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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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申报会计师经核查发现的事实和依据 

Ⅰ、发行人对各种销售模式下售后服务安排、售后服务相关支出及履行义务的

说明与实际情况相符； 

Ⅱ、发行人对质保金计提的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Ⅲ、报告期内，发行人各期计提质保金金额能够覆盖各期的维修支出，质保金

计提充分。 

③申报会计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申报会计师认为：报告期内，发行人计提质保金金额大于当年实际

发生的质保费用，各期质保金计提与实际发生情况之间的差异具有合理性；各期

计提质保金金额能够覆盖各期的维修支出，质保金计提充分。 

 

3）二轮回复问题 2 第（1）问中对“请具体回答小米模式下公司实际结转

的成本与约定计价成本存在的差异及原因，并请说明小米对公司产品成本提供

过哪些具体管理建议。” 

①申报会计师按执业要求履行的核查程序 

Ⅰ、查阅了公司与小米签署的《业务合作协议》及其相关附属协议，并就约

定计价成本的相关条款与公司小米销售负责人进行访谈，了解小米模式下双方约

定计价成本的构成以及定期更新条款； 

Ⅱ、对比小米模式下公司实际结转成本与约定计价成本，向询问管理层询问

存在差异的原因。根据管理层对差异原因的解释，检查相关合同约定并与相关部

门负责人进行访谈，分析差异原因的合理性； 

Ⅲ、就小米向公司产品成本提供过哪些具体管理建议与发行人进行访谈，了

解公司与小米合作期间，小米提供的相关管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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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申报会计师经核查发现的事实和依据 

Ⅰ、小米模式下公司实际结转的成本与约定计价成本略有差异，主要由于以

下两个原因导致：i、物流费用不计入公司实际结转的成本，但包含于与小米的

约定计价成本，导致公司结转的产品成本略低于与小米约定的计价成本；ii、公

司实际结转成本会根据原材料采购价格及委托加工费实时调整，而双方约定的计

价成本调整存在滞后。由此，导致公司实际结转成本与双方约定的计价成本略有

差异。 

Ⅱ、公司与小米合作期间，小米利用其管理经验，建议公司采用供应商价格

竞争机制，对于通用件采购至少引入两家及以上供应商，达到控制成本，提高企

业经济效益的目的。 

③申报会计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申报会计师认为： 

Ⅰ、在小米模式下，公司实际结转成本与约定计价成本略有差异，差异原因

合理； 

Ⅱ、小米对公司产品成本提供过的建议公司采用供应商价格竞争机制的管理

建议具有合理性。 

 

4）二轮回复问题 2 第（5）问“问题 26，第一小问请首先具体分析披露未

来小米模式销售比重变化对销售费用的影响，再根据情况说明是否充分提示风

险，若存在未充分提示风险的情况，补充披露相关风险。” 

①申报会计师按执业要求履行的主要核查程序 

Ⅰ、对发行人相关人员进行访谈，了解销售费用各明细项目的性质及与收

入规模变动的关系，分析其在报告期内发生变化的原因； 

Ⅱ、对小米模式销售比重变化对销售费用影响进行敏感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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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申报会计师经核查发现的事实和依据 

根据敏感性分析结果，在 2018 年整体销售费用率的基础上，假设未来公

司销售费用和自有品牌产品收入同比例增长，未来小米模式销售比重每下降

10%，整体销售费用率将随之增长约 1.07%，存在影响未来经营业绩的风险。 

③申报会计师核查意见 

根据上述核查过程及核查发现的事实和依据，申报会计师认为： 

根据发行人敏感性分析结果，在 2018 年整体销售费用率的基础上，假设

未来公司销售费用和自有品牌产品收入同比例增长，未来小米模式销售比重每

下降 10%，整体销售费用率将随之增长约 1.07%，存在影响未来经营业绩的风

险。发行人已在招股说明书“第四节 风险因素”之“四、财务风险”中充分

披露风险，披露内容真实、准确。 

 

请保荐机构和申报会计师对问题 16线上渠道终端销售收入是否

真实、准确发表明确核查意见 

针对问题 16 的第（2）小问，申报会计师在第二轮问询答复中按执业要求履

行了核查程序，发现了以下事实和依据： 

在线上 B2C 模式下，公司于天猫及有品平台的销售金额与回款金额核对一

致，不存在异常情况。同时，根据分析结果显示，公司线上 B2C 模式下客户数

量与订单数量与销售收入保持同步增长。报告期内，人均订单及平均销售价格保

持相对平稳，全年累计消费金额低于 3,000 元以及累计消费次数低于 3 次的用户

数量分别占用户总体的 96%以及 99%，占绝对多数。公司的线上销售收入真实、

准确，不存在通过刷单等方式虚增销售收入的异常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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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商入仓模式下，公司对京东及苏宁等电商销售收入金额与结算金额、开

票金额以及期后回款金额核对一致。京东及苏宁等电商后台入库数量与物流单据

核对一致，不存在异常情况。此外，通过分析电商入仓模式的终端销售，在电商

入仓模式下终端消费客户数量同公司销售收入保持同步增长，人均购买次数保持

相对平稳，用户数量、订单数量及客单量随着公司线上品牌知名度的提升而呈上

升趋势，业务交易数据与财务销售数据变动趋势一致，公司在电商入仓模式下的

销售收入真实、准确。 

经核查，申报会计师认为：报告期内，销售收入不存在异常波动，不存在发

行人通过刷单等方式虚增收入的情况。自有品牌线上销售终端销售收入真实、准

确。 


